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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涪陵榨菜 股票代码：002507� � � � � � �公告编号：2015-075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及声明

新增股份信息表

一、现金购买新增股份信息

新增现金购买股份数量 发行价格 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净额

超募资金数

额

验资日期

2,007,671股 15.97元/股 3,206.25万元 3,196.25万元 0万元

2015年10月

26日

二、资产购买新增股份信息

新增资产购买股份数量 发行价格 交易金额 验资日期

4,491,180股 14.74元/股 6,620.00万元 2015年10月26日

三、新增股份信息

股份登记完成日期 新增股份上市日期 新增股份总数量 新增股份后总股本

2015年11月4日 2015年11月20日 6,498,851股 328,898,851股

1、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2、深交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

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3、按照《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市场参

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23.69元/股，不低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前120个交易日涪陵榨菜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向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以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的90%作为发行价格的基础，确定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25.65元/股。

公司于2015年7月3日实施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15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根据公司201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14.74元/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价格相应调整为15.97元/股。

4、本次向王爱萍、曹绍明及曹晓玲3名交易对方定向发行股份的数量为4,491,180股，向7名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2,007,671股，新增股份数量合计6,498,851股，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王爱萍等3名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股份流通时间表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预计流通时间

1

王爱萍

898,236 2016年11月20日

673,677 2017年11月20日

673,677 2018年11月20日

小计 2,245,590 -

2

曹绍明

808,413 2016年11月20日

606,309 2017年11月20日

606,309 2018年11月20日

小计 2,021,031 -

3

曹晓玲

89,823 2016年11月20日

67,368 2017年11月20日

67,368 2018年11月20日

小计 224,559 -

合计 4,491,180 -

注：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期安排情况，本次交易的交易

对象王爱萍、曹绍明和曹晓玲通过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分三期解除锁定，具体为：第一期40%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12个月后解除

限售；第二期30%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24个月后解除限售；第三期30%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

满36个月后解除限售。

根据《股份认购协议》及相关方的承诺，本次交易中配套融资特定对象的股份锁定期安排情况如下

所示：

周斌全、贺云川、赵平、袁国胜、刘洁、聂川、韦永生七名认购对象认购取得的涪陵榨菜股份，自该等股

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等股份，也不由涪陵榨菜收购该等股份。若政府监管

机构要求调整锁定期的，则该等股份的锁定期应当相应依法或依照监管要求相应调整。 该部分股份可流

通时间为2018年11月20日。

5、2015年11月4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

请受理确认书》及《上市公司股份未到帐结构表》、《证券持有人名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已受理上市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发行新股数量为6,498,851股

（包括向王爱萍等3名交易对方发行的4,491,180股和向周斌全等7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2,007,671

股）。 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

东名册。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为2015年11月20日。

6、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7、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本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的摘要，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

息，请仔细阅读《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和《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释 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意义：

发行人、上市公司、本公司、公司、

涪陵榨菜

指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507

报告书 指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惠通食业、标的公司 指 四川省惠通食业有限责任公司

涪陵区国资委 指 重庆市涪陵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涪陵国投 指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通过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行为

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融资 指

涪陵榨菜向特定投资者自然人周斌全、贺云川、赵平、袁国胜、刘洁、聂川、韦

永生募集配套资金

交易对方 指

本次重组中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具体指王爱萍、曹绍

明、曹晓玲

特定对象、特定投资者 指

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的特定投资者，具体指周斌全、贺云川、赵平、袁国胜、

刘洁、聂川、韦永生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四川省惠通食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

指

本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四川省惠通食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行为

评估基准日 指 2014年12月31日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两部分，定价基准日均为涪陵榨菜审议本次重组方案的第三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交割日 指

本次重组协议双方共同以书面方式确定的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进行交割的日

期

过渡期 指 本次交易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之间的期间

审议本次交易方案的董事会 指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监事会 指 本公司监事会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

指

2015年3月19日签订的涪陵榨菜与四川省惠通食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之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任职期限及竞业限制协议》 指

2015年3月19日由涪陵榨菜与惠通食业股东王爱萍、曹绍明、曹晓玲以及惠通

食业核心团队管理人员签订的《任职期限及竞业限制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2015年3月19日涪陵榨菜与自然人周斌全、贺云川、赵平、袁国胜、刘洁、聂川、

韦永生分别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

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报告 指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四川省

惠通食业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评估报告》（川华衡评报[2015]35号）

审计报告 指

《四川省惠通食业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5]第50010006号、

瑞华审字[2015]第50010009号）

备考审阅报告 指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报表审阅报告》（瑞华阅字

[2015]�50010001号、瑞华阅字[2015]�50010002号）

《公司章程》 指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 指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天健华衡 指 四川天健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证登、登记机构、深圳证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准则第2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申请文件》(2014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4]53号）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业务指引》 指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8号：重大资产重组（二）———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财务顾问业务指引（试行）》

《备忘录第17号》 指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7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普通股、A股 指 本公司发行在外的人民币普通股

近三年 指 2012年、2013年、2014年

报告期、近两年 指 2013年、2014年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公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5年3月19日，公司与王爱萍、曹绍明、曹晓玲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发

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王爱萍、曹绍明、曹晓玲合计持有的惠通食业100%股权。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本次交易整合绩效，向周斌全、贺云川、赵平、袁国胜、刘洁、聂川、韦永生共七名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的配套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为3,206.25万元，不超过交易总额的25%。

（二）本次交易标的定价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惠通食业100%的股权。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标的资

产的交易对价以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结果为基础，由交易双方协

商确定。 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惠通食业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2,922.83万元，账面净资产

值为4,314.95万元，评估增值率为199.49%。 标的资产最终的交易价格为12,920.00万元。

惠通食业100%股权的对价支付将以股份和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股份支付部分占交易总额

的比例为51.24%，现金支付部分金额为6,300万元，占本次交易总金额的48.76%。按照标的资产的评估值

测算，本次向交易对方支付对价的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对价总额（元） 股份对价（股） 现金对价（元）

王爱萍 64,600,000.00 1,397,214 31,500,000.00

曹绍明 58,140,000.00 1,257,493 28,350,000.00

曹晓玲 6,460,000.00 139,721 3,150,000.00

合 计 129,200,000.00 2,794,428 63,000,000.00

公司于 2015年6月2日召开了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具体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15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

根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原来的23.69元/股调整为14.74元/股，

发行数量相应调整为4,491,180股。 调整完成后，本次向交易对方支付对价的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对价总额（元） 股份对价（股） 现金对价（元）

王爱萍 64,600,000.00 2,245,590 31,500,000.00

曹绍明 58,140,000.00 2,021,031 28,350,000.00

曹晓玲 6,460,000.00 224,559 3,150,000.00

合 计 129,200,000.00 4,491,180 63,000,000.00

（三）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

1、股份发行价格

按照《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市场参考

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

票交易均价之一。

根据上述规定，基于本公司近年来的盈利现状，本公司通过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协商，兼顾各方利益，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采用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 并以该市

场参考价的90%作为发行价格的基础。

根据上述原则，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23.69元/股，不低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120个交易日涪陵榨菜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向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以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的90%作为发行价格的基础，确定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25.65元/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则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2015年7月3日实施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15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根据公司2014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14.74元/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价格相应调整为15.97元/股。

2、股份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惠通食业100%股权的对价支付将以股份和现金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其中股份支付部分占交易总额的比例为51.24%，现金支付部分金额为6,300万元，占本次交

易总金额的48.76%。 涪陵榨菜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向其发行股数（股）

1 王爱萍 1,397,214

2 曹绍明 1,257,493

3 曹晓玲 139,721

4 合 计 2,794,428

根据涪陵榨菜2014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情况， 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票数量由原来的2,794,

428股调整为4,491,180股。 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向其发行股数（股）

1 王爱萍 2,245,590

2 曹绍明 2,021,031

3 曹晓玲 224,559

4 合 计 4,491,18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3,206.25万元，不超过交易总额的25%，募集配套资金向发行对象发行股

票数量如下表：

序号 特定对象姓名 向其发行股数（股）

1 周斌全 1,030,000

2 贺云川 80,000

3 赵 平 50,000

4 袁国胜 40,000

5 刘 洁 20,000

6 聂 川 20,000

7 韦永生 10,000

合 计 1,250,000

注：配套募集股数按照配套募集金额与发行价格计算后取整数。

根据涪陵榨菜2014年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情况，本次交易向配套资金认购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由原

来的1,250,000股调整为2,007,671股。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具体数量如下：

序号 特定对象姓名 向其发行股数（股）

1 周斌全 1,654,321

2 贺云川 128,491

3 赵平 80,307

4 袁国胜 64,245

5 刘洁 32,123

6 聂川 32,123

7 韦永生 16,061

合 计 2,007,671

（四）股份锁定期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相关方的承诺，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期安

排情况如下所示：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象王爱萍、 曹绍明和曹晓玲通过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自

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分三期解除锁定，具体为：第一期40%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

结束满12个月后解除限售；第二期30%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24个月后解除限售；第三期30%股份

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36个月后解除限售。

根据《股份认购协议》及相关方的承诺，本次交易中配套融资特定对象的股份锁定期安排情况如下

所示：

周斌全、贺云川、赵平、袁国胜、刘洁、聂川、韦永生七名认购对象认购取得的涪陵榨菜股份，自该等股

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该等股份，也不由涪陵榨菜收购该等股份。若政府监管

机构要求调整锁定期的，则该等股份的锁定期应当相应依法或依照监管要求相应调整。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涪陵榨菜拟购买惠通食业100%股权。 根据经审计的上市公司2014年度财务报表和经审

计的交易标的财务报表，本次交易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涪陵榨菜（2014年12月31日/2014年度） 137,194.75 113,958.66 90,642.87

惠通食业100%股权（2014年12月31日/2014年度） 20,137.79 4,314.95 7,422.95

惠通食业100%股权交易价格 12,920.00 12,920.00 -

标的资产占涪陵榨菜相应指标比重 14.68% 11.34% 8.19%

注：根据《重组办法》，购买股权导致上市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

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营业收入以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

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 本次交易收购惠通食业100%股权，收购完成后，上

市公司取得惠通食业100%股权，在计算标的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时，以标的资产账面值和交易价格孰高

取值与涪陵榨菜账面值进行比较计算，在计算营业收入时，以标的资产的营业收入与涪陵榨菜营业收入

进行比较计算。

根据《重组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但是本次

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故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六）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在交易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标的资产产生的盈利由涪陵榨菜享有；标的资产产生的亏损由股权出

让方按照持股比例承担并在标的资产交割审计报告出具后30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补足。上述期间损益

将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结果确定。

（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的交易对方王爱萍、曹绍明、曹晓玲在本次交易前与上

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重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部分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特定对象周斌全、贺云川、赵平、袁国胜、刘洁、聂川、韦永生

为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上述特定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构成关联交

易。

公司董事周斌全、赵平、袁国胜、韦永生为关联董事，回避了对相关议案的表决，其余7名董事参与了

表决。

综上，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八）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重组

1、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涪陵国投，其持有本公司130,416,000股股份，占本公司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40.45%。 涪陵区国资委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涪陵国投仍将持有本公司130,416,000股股份，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39.65%

（考虑配套融资），依旧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涪陵区国资委仍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2、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购买的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及交易金额孰高值，占上市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未超过100%

本次交易标的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交易金额孰高值为20,137.79万元，涪陵榨菜截至2014年12月

31日的合并财务报表资产总额为137,194.75万元。 根据上述指标，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购买的标的资产

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交易金额孰高值，占上市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

额的比例约为14.68%，未超过100%。

综上所述，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因筹划重大事项，上市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22日开市起停牌。

2、2014年12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的议案》。

3、2015年3月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与王爱萍、曹绍

明、曹晓玲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并与周斌全、贺云川、赵平、袁国胜、刘洁、聂川、

韦永生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4、2015年3月19日，惠通食业召开股东会，同意王爱萍、曹绍明、曹晓玲进行本次交易。

5、2015年5月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发布了召开涪陵榨菜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6、2015年6月1日，涪陵区国资委出具《重庆市涪陵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榨菜集团收

购四川省惠通食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方案的批复》。

7、2015年6月2日，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

8、2015年8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重组相关的审计报告、

审阅报告的议案》。

9、2015年9月18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王爱萍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154号），核准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王爱萍、曹绍明、曹晓玲已完成了四川省惠通食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

通食业” ）100%股权过户事宜。 2015年10月8日，眉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坡分局已出具变更后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上市公司直接持有惠通食业100%股权，惠通食业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2015年10月26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第50010002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2015年10月21止，贵公司己收到惠通食业股东王爱萍、投入的惠通食业50.00%股

权，惠通食业股东曹绍明投入的惠通食业45.00%股权，惠通食业股东曹晓玲投入的惠通食业5.00%股权。

贵公司以129,200,000.00元购买惠通食业100%股权， 其中现金支付部分为63,000,000.00元， 发行4,

491,180股支付66,200,000.00元。 发行股份计入股本4,491,180.00元，计入资本公积61,708,820元；贵

公司收到特定投资者周斌全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26,419,506.37元， 贺云川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2,

052,001.27元， 赵平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1,282,502.79元， 袁国胜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1,025,

992.65元，刘洁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513,004.31元，聂川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513,004.31元，韦永生

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256,494.17元，股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5.97元，合计2,007,671股，合计人民

币32,062,505.87元（其中计入股本2,007,671.00元，计入资本公积30,054,834.87元）。 上述两项非公

开发行股票合计6,498,851股，扣减发行费用人民币100,000.00元后，贵公司收到的出资净额为人民币

98,162,505.87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6,498,851.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91,663,654.87元。 ”

3、现金对价支付情况

截至2015年11月13日，涪陵榨菜已向王爱萍等3名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合计3,196.25万元(募集资

金净额)。

4、标的资产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惠通食业100%的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5、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2015�年11月4日，涪陵榨菜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

受理确认书》及《上市公司股份未到帐结构表》、《证券持有人名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已受理上市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涪陵榨菜向王爱萍、曹绍明、曹晓

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

名册。

（二）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情况

1、发行情况

向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本次

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以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的90%作为发行价格的基础，确定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25.65元/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则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公司于2015年7月3日实施了201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15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涪陵榨菜股票

除权除息后，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价格相应调整为15.97元/股。

本次交易中，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3,206.25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购买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25%。

按照调整后15.97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向特定投资者徐纪学发行股份的数量为2,007,671股。

2、缴款及验资情况

发行人及招商证券于2015年10月19日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发出了《缴款通知书》，要求发

行对象根据《缴款通知书》向指定账户足额缴纳认股款。

2015年10月22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第50010001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2015年10月20日止，贵公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其计7笔(7位认购人，详见附件1)，金额总计为32,062,505.87元。 其中：周

斌全缴付认购资金为人民币26,419,506.37元；贺云川缴付认购资金为人民币2,052,001.27元；赵平缴付

认购资金为人民币1,282,502.79元；袁国胜缴付认购资金为人民币1,025,992.65元；刘洁缴付认购资金

为人民币513,004.31元；聂川缴付认购资金为人民币513,004.31元；韦永生缴付认购资金为人民币256,

494.17元。 ” 。

2015年10月21日，招商证券在扣除承销费用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购股款。

2015年10月26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第50010002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2015年10月21止，贵公司己收到惠通食业股东王爱萍、投入的惠通食业50.00%股

权，惠通食业股东曹绍明投入的惠通食业45.00%股权，惠通食业股东曹晓玲投入的惠通食业5.00%股权。

贵公司以129,200,000.00元购买惠通食业100%股权， 其中现金支付部分为63,000,000.00元， 发行4,

491,180股支付66,200,000.00元。 发行股份计入股本4,491,180.00元，计入资本公积61,708,820元；贵

公司收到特定投资者周斌全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26,419,506.37元， 贺云川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2,

052,001.27元， 赵平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1,282,502.79元， 袁国胜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1,025,

992.65元，刘洁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513,004.31元，聂川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513,004.31元，韦永生

投入的货币资金人民币256,494.17元，股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5.97元，合计2,007,671股，合计人民

币32,062,505.87元（其中计入股本2,007,671.00元，计入资本公积30,054,834.87元）。 上述两项非公

开发行股票合计6,498,851股，扣减发行费用人民币100,000.00元后，贵公司收到的出资净额为人民币

98,162,505.87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6,498,851.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91,663,654.87元。 ” 。

3、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2015�年11月4日，涪陵榨菜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

受理确认书》及《上市公司股份未到帐结构表》、《证券持有人名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已受理上市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 本次向周斌全等7名特定对象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

册。

4、本次募集资金运用与专项存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总金额为32,062,505.87元，募集资金净额为31,962,505.87�元，将用于支付本次拟购

买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配套资金不足部分，公司将以自有现金支付。

公司已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执行相关规定。截至目前，公司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涪陵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户号为023900165910801。

（三）本次交易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情况

截至2015年10月15日，公司总股份为322,400,000股，其中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1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130,416,000 40.45

2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4,111,360 7.48

3 东兆长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56,960 6.22

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15,888,950 4.93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8,000,000 2.48

6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322,845 1.96

7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5,674,289 1.76

8 周斌全 5,066,160 1.57

9 中国建设银行－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03,400 1.37

10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渝信通系列单一信托2号 3,461,100 1.07

合计 223,401,064 69.29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发行人业务部2015年11月4日出具的《证券持有人

名册（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其中在册股东为截至2015年11月4日的股东），本次发行后

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比例（%）

1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130,416,000 39.65

2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4,111,360 7.33

3 东兆长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56,960 6.10

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15,888,950 4.83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8,000,000 2.43

6 周斌全 6,720,481 2.04

7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322,845 1.92

8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产品 5,579,289 1.70

9 中国建设银行－国泰金鼎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03,400 1.34

1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375,400 1.03

合计 224,874,685 68.37

（四）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交易整体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尚有如下后续事项有待履行或办理：

1、涉及涪陵榨菜注册资本变更及相应修改章程等事宜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2、涪陵榨菜尚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新增股份发行和上市办理信息披露手续；

3、涪陵榨菜需聘请审计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交易对方根据审计结果，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关于过渡期间损益归属的条款履行约定；

4、相关承诺方继续履行其尚未履行完毕的各项承诺。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对方与涪陵榨菜已完成标的资产股权的交付与过户，标的公司已经

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本次交易新发行股份已经完成股份登记和上市手续。 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障碍和

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有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信息

存在差异的情况。

五、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股本结构变动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前公司的总股本为322,400,000股。 本次交易发行新股数量为6,498,851股（包

括向王爱萍等3名交易对方发行的4,491,180股和周斌全等7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2,007,671股）。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28,898,851股。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

化如下表所示：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截至2015年10月15

日）

本次变动股份数

量（股）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7,156,562 42.54% 6,498,851 143,655,413 43.68%

无限售条件股份 185,243,438 57.46% 0 185,243,438 56.32%

股份总数 322,400,000 100.00% 6,498,851 328,898,851 100.00%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以本次发行后的328,898,851股全面摊薄计算，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收益（元） 0.4094 0.4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5.66 6.02

涪陵榨菜每股收益发行前为0.4094元/股，发行后为0.4077元/股。 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增至123,714.00万元，每股净资产增至6.02元。

（三）业务结构的变动

本次交易完成后，惠通食业将成为涪陵榨菜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泡菜类产

品销售业务比例将大幅增加，上市公司业务及其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四）公司治理的变动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建立了比较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

的公司管理体制，“三会” 运作良好，在业务、资产、财务、机构和人员方面保持了应有的独立性，并且在加

强子公司管理方面制定了相应的制度。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现有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将继续保证

公司各部门及子公司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司其职，规范运作，认真做好经营管理工作，上市公司的治

理结构不会受到重大影响。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变更情况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

人员未因本次交易发生变更。

七、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

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之日，没有发生上市公

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

情形。

八、本次发行导致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配套融资特定对象均为本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本次发行前后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发行前

本次发行股数

（股）

发行后

持股数（股） 比例 持股数（股） 比例

周斌全 5,066,160 1.5714% 1,654,321 6,720,481 2.0433%

赵 平 772,561 0.2396% 80,307 852,868 0.2593%

唐启兵 0 0 0 0 0

程源伟 0 0 0 0 0

王建新 0 0 0 0 0

李嘉明 0 0 0 0 0

陈 重 0 0 0 0 0

黄正坤 624,978 0.1939% 0 624,978 0.1900%

袁国胜 10,000 0.0031% 64,245 74,245 0.0226%

韦永生 10,000 0.0031% 16,061 26,061 0.0079%

肖大波 1,236,115 0.3834% 0 1,236,115 0.3758%

王菊华 0 0 0 0 0

谭文亮 0 0 0 0 0

贺云川 752,562 0.2334% 128,491 881,053 0.2679%

刘 洁 20,000 0.0062% 32,123 52,123 0.0158%

聂 川 0 0 32,123 32,123 0.0098%

朱少平（离任） 0 0 0 0 0

郭向英（离任） 0 0 0 0 0

合 计 8,492,376 2.6341% 2,007,671 10,500,047 3.1925%

注：本次发行前上述配套融资认购方持股情况与《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中披露的发行前持股情况略有差异， 主要系针对

2015年7月份以来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按照中国证

监会的统一部署，上市公司制定了稳定股价方案，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量人员作出了计划增持公

司股票的承诺，具体方案内容详见上市公司2015年7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

定的公告》（2015-048）。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了增持股票的承诺，导致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

况发生变动。

九、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控股股东为涪陵国投，其持有本公司130,416,000股股份，占本公司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40.45%。 涪陵区国资委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涪陵国投仍将持有本公司130,416,000股股份，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39.65%

（考虑配套融资），依旧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涪陵区国资委仍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十、本次交易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

旧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股权分布仍旧具备上市条

件。

十一、公司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公司2012年财务报告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2013年、2014年财务报告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以下数据取自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告或根据近三年及一期财务

报告计算而得。 （以下各表数据单位：元）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项 目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资产合计 1,465,057,864.39 1,371,947,452.91 1,298,616,567.92 1,122,981,941.59

其中：流动资产 757,273,413.46 701,958,588.65 704,083,775.88 629,789,474.13

非流动资产 707,784,450.93 669,988,864.26 594,532,792.04 493,192,467.46

负债合计 254,642,517.86 232,360,811.75 260,022,907.21 170,785,391.12

其中：流动负债 162,200,993.09 147,857,293.03 184,278,432.72 145,072,597.49

非流动负债 92,441,524.77 84,503,518.72 75,744,474.49 25,712,793.63

股东权益合计 1,210,415,346.53 1,139,586,641.16 1,038,593,660.71 952,196,550.47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1,465,057,864.39 1,371,947,452.91 1,298,616,567.92 1,122,981,941.5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 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475,921,417.08 906,428,723.56 846,216,441.51 712,658,503.43

二、营业利润 105,509,140.97 143,996,890.79 154,043,728.58 144,538,288.47

三、利润总额 108,096,543.02 155,691,377.35 164,644,065.79 149,078,923.53

四、净利润 90,978,705.37 131,992,980.45 140,647,110.24 126,453,477.58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28 0.41 0.44 0.39

(二)稀释每股收益 0.28 0.41 0.44 0.39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90,978,705.37 131,992,980.45 140,647,110.24 126,453,477.5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

合收益总额

90,978,705.37 131,992,980.45 140,647,110.24 126,453,477.58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一、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9,010,987.50 109,211,412.81 199,725,904.86 152,382,106.34

其中：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550,746,986.18 1,056,551,348.35 1,033,495,612.57 802,121,448.5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491,735,998.68 947,339,935.54 833,769,707.71 649,739,342.18

二、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0,352,337.55 -206,044,929.47 -132,120,662.14 -92,371,710.35

其中：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282,749,239.55 305,043,851.97 75,356,464.57 38,080.4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343,101,577.10 511,088,781.44 207,477,126.71 92,409,790.75

三、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0.00 -31,000,000.00 -54,250,000.00 -54,250,000.00

其中：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0.00 31,000,000.00 54,250,000.00 54,250,000.00

四、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0.00 -140,613.82 -231,945.96 19,461.73

五、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341,350.05 -127,974,130.48 13,123,296.76 5,779,857.72

十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15年3月19日，公司与王爱萍、曹绍明、曹晓玲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完成后，交易双方于2015年5月7日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进一步明确了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2015年3月19日，公司与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特定对象周斌全、贺云川、赵平、袁国胜、刘洁、聂川、韦

永生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

2015年3月19日，涪陵榨菜与惠通食业股东王爱萍、曹绍明、曹晓玲以及惠通食业核心团队管理人员

签署了《任职期限及竞业限制协议》。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均已生效，交易各方正在履行，未

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对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等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以

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披露。截至目前，交易对方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的承诺履行，无违反承诺的行为。

十三、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涪陵榨菜本次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涪陵榨菜已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涪陵榨菜向王爱萍等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经过了

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过程及本

次配套发行所确定的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发行价格等，均符合发行人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及《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发行过程合规。涪陵榨菜向交易

对方购买的标的资产已办理了相应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已办

理完毕。 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宜的办理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律师的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认为：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二）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工商过户手续。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及募

集配套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涪陵榨菜已办理了本次交易涉及的验资和股份发行登记手续。

（五）在交易各方按照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十四、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2015年11月4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

受理确认书》及《上市公司股份未到帐结构表》、《证券持有人名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已受理上市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 发行新股数量为6,498,851股

（包括向王爱萍等3名交易对方发行的4,491,180股和向周斌全等7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2,007,671

股）。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5年11月20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王爱萍等3名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所取得股份流通时间表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预计流通时间

1

王爱萍

898,236 2016年11月20日

673,677 2017年11月20日

673,677 2018年11月20日

小计 2,245,590 -

2

曹绍明

808,413 2016年11月20日

606,309 2017年11月20日

606,309 2018年11月20日

小计 2,021,031 -

3

曹晓玲

89,823 2016年11月20日

67,368 2017年11月20日

67,368 2018年11月20日

小计 224,559 -

合计 4,491,180 -

注：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期安排情况，本次交易的交易对象

王爱萍、曹绍明和曹晓玲通过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分三期解除锁定，具体为：第一期40%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12个月后解除限

售；第二期30%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24个月后解除限售；第三期30%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

36个月后解除限售。

在股份锁定期间，由于公司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规定。

（二）配套募集资金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2015年11月4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

受理确认书》及《上市公司股份未到帐结构表》、《证券持有人名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存管部已受理上市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申请材料， 发行新股数量为6,498,851股

（包括向王爱萍等3名交易对方发行的4,491,180股和向周斌全等7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2,007,671

股）。 相关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定向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5年11月20日，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向周斌全、贺云川、赵平、袁国胜、刘洁、聂川、韦永生等7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

票锁定期为36个月。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

约定。

周斌全等7名特定对象所持股份流通时间表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股） 预计流通时间

1 周斌全 1,654,321 2018年11月20日

2 贺云川 128,491 2018年11月20日

3 赵平 80,307 2018年11月20日

4 袁国胜 64,245 2018年11月20日

5 刘洁 32,123 2018年11月20日

6 聂川 32,123 2018年11月20日

7 韦永生 16,061 2018年11月20日

合计 2,007,671 -

十五、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关于核准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王爱萍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的书面文件（证监许可【2015】2154号）；

2、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庆市涪

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核查意

见》；

3、法律顾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字[2015]第50010002号《验资报告》；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及《证券持有人

名册》

6、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申报材料；

7、其他与本次交易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本报告书刊登后至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1:30， 下午2:00～5:

00，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江北街道办事处二渡村一组

电话：023-72231475

传真：023-72231475

联系人：黄正坤

投资者亦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9日

独立财务顾问、配套募资主承销商

签署日期：二○一五年十一月

证券代码：002507� � � � � � � � �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2015-076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相关方承诺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上市公司” ）向王爱萍、曹绍

明、曹晓玲（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购买四川省惠通食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惠通食

业”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的资产交割工作已经完成。 在本次

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王爱萍、曹绍明、曹晓玲已作出了包括但不限于股份锁定、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避

免同业竞争等方面的承诺。 上述承诺已被《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 ）引用，上述交易对方和配套融资认购方对公司在报

告书中引用的相关承诺内容无异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主要承诺如下：

一、交易对方王爱萍、曹绍明、曹晓玲所作相关承诺

1.�关于提供本次交易信息及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

本人将及时向上市公司提供本次交易信息，并保证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及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及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如因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上市公

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人将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由

董事会代本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

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

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

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2.关于涪陵榨菜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分三期解除锁定，具体为：第

一期40%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12个月后解除限售；第二期30%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24个月

后解除限售；第三期30%股份于对价股份发行结束满36个月后解除限售。 如监管规则或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份锁定有其他要求的，将按照监管规则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执行。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本人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人将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

的股份， 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事

会，由董事会代本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

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

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人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

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人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在通过本次交易获得涪陵榨菜股份的承诺锁定期间，为避免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

竞争而损害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的利益，作出承诺：

(1)本人承诺，为避免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涪陵榨菜的潜在同业竞争，本人及本人实际

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涪陵榨菜及其下属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包括不

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合作、受托经营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从事与涪陵榨菜及其下属公

司相同、相似或者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2)本人承诺，如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涪陵榨菜主营业务有竞争或

可能发生竞争的，则本人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立即通知涪陵榨菜，并将该商业机会给予涪陵榨

菜。

(3)本人将不利用对涪陵榨菜及其下属企业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协助任何第三方从事、参与或投资与

涪陵榨菜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4)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则因此而取得的相关收益将全部归涪陵榨菜所有；如因此给涪陵榨菜及其

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及时、足额赔偿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4.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人将成为涪陵榨菜的股东，现就本次重组完成后的关联交易事宜出具以下承诺

与声明：

(1)本人在作为涪陵榨菜的股东期间，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减

少并规范与涪陵榨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

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允价

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涪陵榨菜公司章程、惠通食业公司章程的规定履

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涪陵榨菜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人承诺不利用涪陵榨菜的股东地位，损害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3)本人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涪陵榨菜及其下属

企业向本人及本人投资或控制的其它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或者资金支持。

本人同意，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涪陵榨菜其他股东、涪陵榨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截至公告之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5.关于资产权属状况的承诺

(1)本人合法持有的标的股权，对该标的股权拥有合法、完整的处置权利，不存在代他人持有标的股权

的情形，也不存在委托他人代为持有标的股权的情形；

(2)标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担保或其他第三方权利等限制性情形，亦不存在被查封、冻结、托管等限制

转让情形；

(3)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过户或转移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二、配套融资认购方周斌全、赵平、贺云川、袁国胜、刘洁、聂川、韦永生作出股份锁定承诺

本人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涪陵榨菜股票，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该等股份，也不由涪陵榨菜收购该等股份。若政府监管机构要求调整锁定期的，则该等股份的锁定

期应当相应依法或依照监管要求相应调整。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重庆市涪陵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股股东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所作承诺

1.�关于提供本次交易信息及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及材料均具备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单位/本公司将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上市公司董

事会，由董事会代本单位/本公司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

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

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单位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

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 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单位/本单位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

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本单位/本公司承诺，为避免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涪陵榨菜的

潜在同业竞争，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事

与涪陵榨菜及其下属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外通过投资、收购、联营、兼并、合

作、受托经营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从事与涪陵榨菜及其下属公司相同、相似或者构成竞争的业务。

(2)本单位/本公司承诺，如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任何商业机

会与涪陵榨菜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发生竞争的，则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立即通知涪陵榨菜，并将该商业机会优先让予涪陵榨菜。

(3) 本单位/本公司将不利用对涪陵榨菜及其下属企业的了解和知悉的信息协助任何第三方从事、参

与或投资与涪陵榨菜相竞争的业务或项目。

(4)如本单位/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则因此而取得的相关收益将全部归涪陵榨菜所有；如因此给涪陵

榨菜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 本单位/本公司将及时、 足额赔偿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因此遭受的全部损

失。

3.关于减少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本单位/本公司在作为涪陵榨菜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期间，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控

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尽量避免并规范与涪陵榨菜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

他经济组织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

司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将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涪陵榨菜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

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本单位/本公司承诺不利用涪陵榨菜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地位，损害涪陵榨菜及其他股东的合

法利益。

(3)本单位/本公司将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涪陵榨

菜及其下属企业向本单位/本公司及本单位/本公司投资或控制的其它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或者资

金支持。

本单位/本公司同意，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而给涪陵榨菜其他股东、涪陵榨菜及其控制的其

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损失。

4.关于不提供资金支持或补偿之承诺

作为涪陵榨菜的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承诺不会为涪陵榨菜本次重组的特定认购对象提供任何形

式的资金支持或补偿。

四、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签署之日，承诺各方均正常履行上述各项承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9日


